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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证书、执照和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属实或者相符，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和译本与原本相符及其他相同证明
	每件收费5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每件收费1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3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涉台公证书副本审查
	每件收费30元，邮寄费按实际支出另收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4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查询公证档案资料
	每份公证卷宗收费2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5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证书翻译
	每件收费80元（不包括公证书以外的其他资料翻译）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6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制作公证书副本
	每份收费2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7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商事合同（协议）
	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费400元。
涉及财产关系的，根据标的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0.25%收取，最低收费400元；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0.2%收取；超过5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按0.08%收取；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0.04%收取；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005%收取。标的额大小不明确的，每件收费30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8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bookmark: OLE_LINK1]按照证明商事合同（协议）的收费标准，并在收费金额基础上加收15%，最低收费1000元；出具执行证书的，按照执行标的额0.15%收取，最低收费10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9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财产继承、 赠与、接受遗赠
	根据受益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1.0%收取；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0.7%收取；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0.5%收取；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0.3%收取；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按以上标准减半收取。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0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委托、声明、保证等其他单方法律行为
	每件收费5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1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招标投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交易行为的现场监督
	根据标的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200万元的，每件按2000 元收取；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超过1000万元至3000万元的部分，按 0.08%收取；超过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按0.04%收取；超过5000万元的部分，按0.008%收取。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2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提存公证
	根据标的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1000万元及以下部分，按0.2%收取，最低收费400元；超过1000 万元至1亿元部分（含1亿元），按 0.064%收取；1 亿元以上部分，按0.04% 收取。（代当事人支付的保管费另收）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3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开奖、抽签、会议、订立公司章程、物品销毁、竞赛等现场监督公证
	1小时以内的，每件收费2000元；每超过1小时加收1000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4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证机构主持确定商品房选房顺序号
	一轮摇号的，每件收取30000元-50000元；每增加一轮摇号的，加收50%；增加的总比例不超过100%。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5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对财产清点、购物、送达、现场状况、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行为和事实保全证据公证
	1小时以内的，每件收费1000元-2000元；每超过1小时加收1000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6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保管文书等
	每件收费500元/年；不足一年的，按一年收取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7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办理电子存证业务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8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代拟、修改法律文书
	委托、声明等单方行为的简易法律文书，每件收费100元起；合同协议类复杂的法律文书，每件收费500元起；公司章程等其他法律文书，每件收费3000元起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19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收费5000元起；涉及财产的，按标的额收取1.5%（按比例收费不到5000元按5000元计）。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0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调解、咨询
	双方协商确定，简单的口头咨询免费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1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证顾问
	每年收费10000元起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2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代办登记、认证事务
	每件收费100元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3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办理贷前调查等调查类法律服务的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4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确定、担任破产管理人公证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5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应当事人请求，提供上门服务
	500元起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6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应当事人请求，提供加急服务
	加收50%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7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应当事人请求，通过在线系统远程办理法律行为类公证
	加收700元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28
	南京市溧水区司法局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其他公证服务
	双方协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